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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流转了土地的村庄正在发生产值农企化、产品商品化、劳动力工

人化、农民居民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村庄的常住人口也异质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来建

立于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村庄治理结构，并使其治理效应逐步消解。伴随村庄陌生人社会或半陌生

人社会的到来，在村庄契约关系的交织与新型阶层关系的重塑中，应该再一次完善基层治理的顶层

设计，以使其进一步适应土地集中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关键词] 土地流转； 村庄农企化； 陌生人社会； 阶层重塑； 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6）02-0013-09

一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土地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土地流转

1949年之后，经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集

体化运动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形成了“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集政治、经济、教育等为一体的功能

同构模式，一度解构了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劳

动生产单元，建立起以党支部和生产队为中轴的权

力框架，承担起日常行政治理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公社向乡镇的转变、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转变，并未

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的功能同构模式，亦未改变乡土

村落长期勾连于一体的熟人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

所言，不流动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1]。村落自治模

式的推行，退出了政府的直接管控职能，但却开启了

基层的经济活力。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恢复了

农民家庭对土地的经营权。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改革事件，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解放了生

产力，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波澜壮阔的流动人口

——农民工，随之又进一步转化为中国有史以来最

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阶层。由市场所配置的这种草根

性流动，在将中国推向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同时，还将

这个古老的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一过程形

塑的宏大变迁，给现阶段农村与城市的社会治理注

入了全新内容。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老一代农民工长期表现为

“在城市打工、在农村生活”。所以，无论其在城市的

收入如何变化，其都努力将自己的命运之根深深扎入

乡土社会，为自己构筑防范风险的最后屏障。正因为

如此，他们才用辛苦的血汗钱，先将茅草房或土坯房

改造为砖瓦房，然后再改造为平层钢筋水泥房，最后

又改造为多层框架楼房。在农民工流出之后，静悄悄

耸立的院落和住房所表征的具体含义，逐渐凝聚到其

对村庄的象征性权力上——宅基以其自然的存在，表

达着村民的物载体利益，并以此为通径嵌入错综复杂

的村庄关系之中。不管村民在村还是不在村，宅基地

与住房、承包地与承包地上的产出、抑或其对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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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经营用地的利益诉求，都与其利益联系在一起。

无论村庄结构如何变化，具有户籍资格的村民，都可

借此而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诉求机会。新生

代农民工的流动，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区别，但其

对土地权益的保护意识仍然很强。

以家户为单元的农业生产，在劳动力比较充足时，

可以做到精耕细作。但在农业劳动力以其比较收益越

来越多地转换为农民工的情况下，土地的单位产量与

单位产值的增幅，必然会被局限在一定程度。所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田

埂纵横的小块土地不便集约化经营——无论水、电、

田、肥、路等日常管理，还是优良品种的选择与机械化

操作的推广，都难以发挥应有效率。另一方面，面对城

镇化的拉力，农民仍然难以割舍那份土地情节，即使

“离乡”和“离土”，也不会“离开与村庄那份权益联系”。

于是，为将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为提升

生产效率、为强化粮食与水果蔬菜的安全管理，中国

农民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创设了多

种土地流转方式，使土地逐渐趋于集中。不管是转

包、转让，还是互换、出租和股份合作等基层创新，都

得到各级政府的首肯、鼓励与推广。截至2015年，全

国的土地流转率已超 30%，有些省份的土地流转率

已超60%，个别市县的土地流转率已超90%。土地转

让的基本趋势是：华东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一些城市

近郊地区的流转率较高，而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

相对较低。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当地城镇对农村

劳动力的拉力越强、土地的利用价值越高，土地越易

于集中使用，则流转率也会越高。按此逻辑，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中，只要常住人口的城镇化

率每年增长、只要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继续提升、只

要“民工荒”现象继续维持，则土地流转率还会持续

上升，尤其是在距离当地中心城市比较近的农村。

尽管土地流转是在全面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是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

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有益尝试，但其社会影响，却

与最初“责任制”的影响截然不同。在责任制下，只有

具备村民户籍资格的家庭成员才能参与土地承包，并

相对公平分配到与其权力一致的那个份额。但家庭

作为主体、家族作为群落、村庄作为村民权力与义务

的物质外壳与权利边界未曾发生改变——变化的是

经济生产方式，是政治治理轴心的村委和支部从主要

生产、组织和管理领域的退出。支部书记、村委会成

员与村民发生联系的节点，集中在税收、计划生育、水

电费征收等方面。有些村落组建了乡镇企业，但企业

的主要领导由支部书记等承担。因此，在计划经济的

遗产上产生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家户农业生产方

式，没有改变村落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

但土地流转过程及其所带来的人口迁徙、土地平

整与机械化操作等，却既改变了农村基层的治理结

构，又颠覆了精耕细作的家户土地小块生产方式，将

中国村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型为集约化商

品经济——原来以家户为主进行的农业生产已为农

业企业所代替；原来以村民为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已为

农业技术工人和农业体力工人所代替；原来以自我消

费为主的农产品也为农业商品所代替。这将从根本

上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架构。

为系统分析土地流转之下的村落治理结构，笔

者专门选择三个发生了不同程度土地流转的西部自

然村进行了调查分析①。对尚未大规模发生土地流

转的村落，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

二二、、农产品商品化与村庄农企化农产品商品化与村庄农企化

在当前的制度设计下，唯有土地流转才能提高集

约化水平，也才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节约劳动力。

所以，土地流转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下乡或资本回乡，

是家户承包的土地向农业企业和种粮大户的集中，是

政府种粮补贴向农业企业和种粮大户的倾斜②。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土地的流转方式各不

相同。A村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转租。B村既存在

村民向企业转租的形式，也存在村民小组将荒地转

包给企业的形式。C村是行政村将全部土地转包给

企业。因为这几个村庄与村民签署的承包期，将于

2028年期满，所以，土地流转合同的期限基本在13年
左右。每亩地的流转费在每年 600-800元之间。在

A村和B村，主要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将承包地流转

出去，自己举家外出打工。C村是整个行政村将村民

① 应被访问地有关方面的要求，不便在此介绍其真实的县、乡和村庄名。

② 为鼓励种粮大户扩大生产规模，提高集中生产效益，有些县或市对种植粮食作物 50亩（含 50亩）至 100亩（不含 100亩）

的，每亩补贴160元；种植粮食作物100亩（含100亩）以上的，每亩补贴2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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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包地以每亩每年750元的租金租回，然后再与农

业企业签订转包合同出租土地使用权。所以，每年

过年之后，农村基本看不到年轻人了（详见表1）。
因为人口出生率连年下降，原各行政村小学，已

全部停办。学龄儿童或集中到乡镇中心小学上学，或

直接住校到县城上学（周末回家）。初中也集中到了

乡镇，除乡镇所在地周边生源外，其他学生全部住

校。绝大多数高中集中到了县城。镇与城市借此抽

离了农村的文化精英。为适应学校向乡镇和县城集

聚的大趋势，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开始在乡镇租房、在

县城买房。与此同时，孩子的爷爷奶奶或母亲也开始

了伴读生涯——这是教育拉动的城镇化。

还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结婚聘礼，开始向不动产

转移，所以，新娶进家门的媳妇，不再遵循从夫从父

居模式，而趋向于居住在县城的房子，故原来所说的

农村“603861”等居民中年轻的女性和学龄儿童，已

经不在村庄中了——年轻的儿媳进城生活与工作之

后，孩子也进城上学，只有老人不得不在村养老——

这是“丈母娘拉动”的城镇化。

因为种地收益小于打工收益，农民越来越趋于自

愿流转自己家的承包地，这使土地流转率逐年上升。

我们调查的A村，之所以流转率不高，一个主要的原

因是距离县城较近，村民预期自己的土地会被征用，

具有观望等待心理。另外，该村的主导产业是玉米种

植——耕地用拖拉机、播种用播种机、收割用收割机、

农药与化肥喷洒用无人机，这使每年投入到每亩土地

之上的“工时”减少了。只要一个电话并支付相应费

用，这些劳动都可以在“农户”不在场的情况下委托他

人完成。在我们的调查地，每天一个工人的价格在

70-150元之间。村庄的劳动力基本商品化了。

原来存在于村民之间的那种温情脉脉的血缘面

纱、乡民情感、劳动互助关系等，开始逐渐让位于市

场契约关系。每天早晨，都会有商贩的车辆从乡镇

和县城拉来馒头、蔬菜、面包、鸡蛋、面条等食品叫

卖，村民稍做加工即可食用——厨房早就发生了革

命。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不得不让位于市

场交换的消费模式。原来是村庄的食品运送到乡镇

与县城赶集，现在是乡镇和县城的企业将各种食品

供给到乡下。村庄已转变为城市经济的辐射网点

——村庄内部的日常生活商品化了。

但最大的变化集中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原来的

农地经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什么、生产

多少、如何生产，都需要家庭分工安排。但在农民工

流动、人口老化、土地流转、农企大户经营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们调查的A村，

虽然两户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主都是本村人，而

且流转到其手里的土地只占整个自然村土地面积的

20%左右，但其产值却占60%左右。在B村，4户农企

表表表表 �� 调查村落的基本情况调查村落的基本情况调查村落的基本情况调查村落的基本情况�
� 土地流转率� 种养大户的来源� 在村常住人口�
� 村� ���左右�

（村民将自

己的承包地

转租给大户）�

�户本村农企（主要

种植玉米、栽培大

棚蔬菜）。�

大约 ���的户籍人口在村，�� 岁以下的基

本没有。���	�岁左右的人是主要劳动力。

绝大多数 
� 岁以上老人在村养老。低保

户和贫困户主要集中在老弱病残家庭。�
� 村� ���左右�

（部分村民

将自己的承

包地转租给

大户）�

�户本村农企（种植

玉米等），� 户浙江

农企（栽培葡萄），

�户江西农企（栽培

西瓜）。�

大约 ��左右的户籍人口在村，��岁以下

的劳动力基本没有。��岁�	� 岁左右的人

是主要劳动力。���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也

进城打工；	��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仍然在

村，其中有几户残疾家庭。�
� 村� �����

（行政村将

全村的土地

确权后集体

转包给大户）�

� 户本县城涉农企

业（主要种植玉米、

大棚栽 培有机蔬

菜、果品等）。�

不到 ���的户籍人口在村，�� 岁以下的劳

动力基本没有。在村人口中，除少数做买

卖和跑运输的个体户外，均为丧失劳动能

力或在城市和城镇找不到工作的老年人。

有 ���的低保户在村，主要是残疾人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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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占整个自然村的85%以上。在C村，99%以上的

产值是由 2户农企创造的。为什么A村和B村农户

经营的土地还占很大面积，而其所有家户集体相加

的产值却比较低呢？主要原因在于家户手里的农产

品难以商品化。再加上玉米价格下滑，家户的小规

模经营又不具仓储能力，所以，其生产的农产品，如

果不被农企所收购，则可能“有产量却没有产值”。

农企或种粮大户通过集约化经营，大大降低了生产

成本，即使农产品价格下跌，也会收回成本，加之多

样化经营，其可以在总体上保持盈利。另外，农企还

易于掌握市场信息，使其产量转变为产值，实现农产

品的货币化。在市场波动的年景，农企和种养大户

还可以通过保鲜性仓储，做到反季销售，抵抗农产品

价格周期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有些家户为

顺利将农产品商品化为货币产值，就与农企提前协

商收购价格以降低风险。虽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没

有发生流转，但其生产终端已流转到农企和种养大

户那里了，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农企而发展，已成为农

企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部分。由此可见，村庄的生产

方式也开始企业化了。

三三、、结构困境与村庄阶层异质化结构困境与村庄阶层异质化

前文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再往前推，在

有文字记载的村落历史，村庄都是以家族或家庭为

单元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即使在“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虽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

位，但却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维持着熟人社会的

基本模式。改革开放前期创造的制度红利，主要将

剩余劳动力引向了城市，村庄内部继续保持熟人社

会的基本架构。村庄的权力，也属于由熟人社会产

生的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

但在土地向农企和种养大户逐渐集中的过程

中，村庄的人口构成和阶层结构异质化了。

表面看起来，规约村庄政治结构的规则体系没

有什么变化。村民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村民会

议不能召开时，村民代表大会完成协商议事过程。

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作为行政机构，管理村庄的

日常工作。党支部上传下达，在乡镇党委领导下驾

驭村落各项事务，而不仅仅是领导村委。

可在现实中：

全体村民大会基本没法召开，甚至很难召集到一

半村民参会。虽然具有村民户籍资格的人享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但大量村民的外出打工，或者向城镇

的搬迁，已降低了其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只要其土地

权益、宅基地权益和公共建设和经营用地权益得到保

障，其他事务均可他置。即使是村民代表大会，也已

很难召集。比如说，要使土地合法合规流转给非本村

的出资人，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才可完成，

但在我们调查的B村和C村，为将土地转租给外来的

企业，村委会干部不得不通过打电话征求意见，最终

由村民代表会议走完程序——有些在城市的农民工

只能电话联系，他们不可能前来参加会议。

“能人治村”已转变为“老人治村”。现在，有能力

的人、年轻人都已农民工化了。留在村庄的人，大多是

体弱多病或有所残疾的人（还有少数跑长途运输的买

卖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村落经常找不到一个合适

的支部书记。原来所说的“能人”在村里很难发现。在

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其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都已

经老化。事实上，农村精英的流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村委会成员由“住村”逐渐演化为“不住村”。有

些支部书记和村委会成员，已在县城购买了住房，平

常住在县城，村里的“老宅”经常关门。上级要来检

查或者乡镇安排了具体任务，他们才从县城开车回

来陪同。在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支部书记与村主

任的职位，不再吸引“村庄精英”。这使乡镇一级的

官员，不得不向县城和市里申请更多财政补贴以留

任支书和村主任。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的支书和

村主任的工资和补贴相加每月已超 2000元，东部地

区或大城市近郊村落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工资和补

贴每月相加已超 3000元。村落的自治，正逐渐转变

为政府购买工作岗位的“他治”。

农企和种养大户强化了其在村庄的话语权。对

于那些流转到土地，并成为种粮大户的农场主来说，

如果其是本村村民，则其话语权自然会加强。对于那

些村庄户籍之外的农业企业主来说，虽以契约方式获

得了土地经营权，但很难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为了“办事方便”，这些人不得不与乡镇领导和村委成

员密切来往，借此提升其对各项公共资源使用权和收

益权的话语权。在调查的村落，基本没有村集体经

济。为修桥补路、疏通河道、拉通电线、组织村落文艺

会演等，村委会成员不得不依靠农企赞助。从某种程

度上说，离开了农企的“帮忙”，很多事务无法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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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补关系，使村干部和农业企业家易于形成利

益共同体。

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渐趋拉大。种粮大户不但能够

获得自己预期的那份收入，而且还能顺利拿到政府的

各项补贴。银行也倾向于贷款给农企，而不愿为村民

放款。村庄内部的老年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产，很难

将农产品商品化为货币。他们主要依靠子女外出打工

收入的转移而购买蔬菜以及其他熟食。在农业企业主

收入上升，而普通村民尤其是老年村民收入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迅速拉大。

所以，在流转了土地的村庄，现存的社会阶层可

以归并为以下几类。

第一，有时“在村”、有时“不在村”的村干阶层。这

个阶层主要由支部书记和副书记、村委会成员和村民

小组成员等构成，主要管理村落日常公共事务，包括对

政府文件的上传下达、张贴宣传板报、在村委会值班、

监督村医按时上班、接待来访、调解各项矛盾等。

第二，“在村”的老年农民阶层和村民阶层。他们

由耕种土地的老年农民和不再耕种的老年居民所组

成。老年农民耕种的蔬菜和粮食主要用于自给，而不

是为了市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法进城或不想进

城的老年人，也有少数留守儿童。在老龄化的影响下，

农民正逐渐退出生产领域而转变为老年居民，这可看

作是农民阶层的“在村居民化”过程。在土地还没有流

转完的自然村，既存在老年农民阶层，也存在单纯消费

的居民阶层。但在土地已经流转完毕的自然村，则仅

仅存在居民阶层。居民阶层是一个需要供养才可生活

的阶层，故具有“非职业”的“非阶层”意义。

第三，“在村”的农业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

的绝大多数上过农校、能够驾驶农用大型机械，能够

通过网络掌握物流。他们收入较高，通常代表农场

主阶层处理农企的具体事务。他们更像是农场主的

代理人，常年住在村庄，却不与村民接触。为避免矛

盾，农场主特意将农场场部建在距离村民居住区较

远的地方。在整个村庄土地区划内，他们是最年轻

的人，也是人力资源最丰富的人。在我们调查的C
村，因为绝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所以，该村的劳动

力，主要是农业技术工人，他们类似于固定工。

第四，“不在村”的体力农业工人阶层。这个阶

层基本不与村庄发生权力和经济关系，而只听命于

技术工人阶层的指挥。当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农业

企业主或种养大户就去劳动力市场招募这些人，以

每天70-150元的价格雇佣其劳动。在不需要劳动力

的时候，这些人就在城镇或城市其他地方做临工。

在我们调查的A村，种粮大户曾经雇佣过本村农民，

但因为各种复杂关系而发生过激烈冲突，故在随后

需要耕种或收割时，也开始在劳动力市场雇佣临时

工。所以，那种农民先将土地出租拿到一份租金、然

后再通过给农企打工拿到另一份工资的说法，正在

现实中消退。体力农业工人阶层，是一个变动的阶

层，类似于临时工，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以临工

化方式生存于市场的缝隙之中。所以，不仅城市的

农民工具有临工化趋势，农村的体力农业工人也处

于临工化状态。因为是临工，所以，这些人可能不认

识自己的“老板”——属于“不在村”之列。

第五，“不在村”的农业企业主阶层（或曰农场主

阶层）。这是资本下乡形成的新型经济精英阶层。

与村干部的老龄化相比，这些人更年轻、更有文化、

更会市场运作，也更善于疏通其与乡镇的关系，甚至

也认识“市里或省里的人”。这些人人数虽少，但却

具有经济支配权和政治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系统

分析农产品市场信息并掌握农业种植和养殖技术，

所以，他们逐渐收并了村庄的专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主阶层通过其与村干阶层的来往，影响了村庄的

重大决策，形成精英联合趋势。在村民生活发生困

难时，企业主阶层间或会施以援手。但这些企业更

像是“飞地经济”：在扩大再生产时，他们希望廉价租

到土地；在缩小规模时，他们又希望能顺利将土地退

还给村民或村庄。他们赚了钱，很少会为村庄的发

展创造条件。但他们赔了钱，却会拖欠承包费。这

个阶层的根据地在城市，农村是其车间。因为有农

业技术工人在管控，故其不用住在村庄。因为有他

们的存在，城市才以资本的无形之手，控制了农产品

的生产和流动，进而也影响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第六，“不在村”的农民工阶层。因为土地发生了

流转，或因不用每天忙于耕种，他们或选择近距离流动

到当地县城打工，或选择长距离流动到外地城市觅

职。在外地打工的那些人，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

去。他们几乎全年不用回到村落。这就使这部分人属

于职业阶层意义的产业工人阶层，但却因与村庄存在

土地权益联系而被赋予“不在村”的“村民”意义。他们

更希望农业企业经营和收益稳定，这样就可以顺利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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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租金。故此，这部分人举家迁移率较高。他们的第

一代，还熟悉村庄的日常生活，具有恋家的“家乡情

怀”。而他们的第二代，则正将自己的生活逻辑建构于

城市之中，但却更关心自己在村庄的利益得失。

人们所处的阶层不同，其利益格局和权力博弈

关系也会不同。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前村庄内

部的治理结构[2]。

四四、、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冲突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冲突

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社会矛盾。在社会发生变迁

的地方，其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土

地流转过程已将村庄内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置于新

情境之中。农村生产的企业化、日常消费的商品化、

村庄人口的异质化、阶层关系的复杂化等，正在改变

村落社会的治理基础。

从表 2可以看出，从冲突的来源上，我们将村庄

的矛盾主要划分为“村民与村委之间”“村民内部”

“村民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矛盾。这样的分

析，有利于从源头治理角度排查问题。

“村民与村委之间”的矛盾，更多体现的是村民阶

层（农民阶层）与村干阶层之间的矛盾。为完成调整

产业结构的任务，村干需要贯彻乡政府的指示精神。

即使是从良好的意愿出发，在利益相对一致的基础

上，村干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也会发生冲突。A村的

情况，主要表现为减少葡萄种植亩数、扩大玉米种植

面积而引发的矛盾。对于农民来说，以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逻辑，种植什么、种植多少都应该由自己决

定——自己才是责任主体[3]。但因为前几年鲜食葡萄

没有卖上好价格，而玉米价格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投

入的劳动力较少，故镇政府为贯彻县里的决定，为完

成增收攻坚任务，于 2015年下达了动员农民种植玉

米的指示。但2015年年底玉米价格大跌，从2014年
1.2元的收购价降低到2016年年初0.8元的市场收购

价。这大大打击了农民的增收预期，由此而发生了

“要村干部负责”的上访事件。除此之外的矛盾，主要

集中在低保户、贫困户的确定上，毕竟，低保户可以拿

到低保金，贫困户可以得到政府的扶贫支持。但在C
村，村民与村干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土地租金高

低和租期长短的争议。在A村和B村，村干阶层仍然

被赋予组织和检查生产的职责，但在C村，村干阶层

的工作，已经全部转移到“做好各项服务”上，尤其是

做好为老年人提供各项服务上了。所以，土地流转率

越高，村干阶层的“服务化”趋势越强，甚至基层党组

织的主要工作，是将支部建立在老年人之中。

表表表表 �� 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的矛盾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的矛盾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的矛盾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的矛盾�
� 村民与村委之间� 村民内部� 村民与企业之间� 企业内部�
� 村� ��干预农田种植形

成“有产量无产值”�
��扶贫项目如何落

实�
��贫困户如何确定�

��村民的陌生化�
��新娶儿媳的村

民资格认定与收

益分配�
��地界和荒地确

权纠纷�

��在路权、水权、电

权方面的争执纠纷�
��支农项目的归属

纠纷�
��扶贫贷款项目纠

纷�

��企业主与雇工

之间的矛盾�

� 村� ��农业企业跑银行

贷款，但不管农民

贷款需求问题�
��扶贫项目如何确

定�
��低保户和贫困户

如何确定�

��村民的陌生化�
��新娶儿媳的村

民资格认定与收

益分配�
��村集体荒地出

租收益分配�
�

��路权、水权、电权

等纠纷�
��村民毁坏企业农

耕机械、捣毁大棚、

偷盗农企化肥等�
��农企环境污染赔

偿等�

��企业主与雇工

之间的矛盾�

� 村� ��养老资源配置不

公�
��租金高低与租期

长短的矛盾�

��村民的陌生化�
��新娶儿媳村民

资格认定的矛盾�
��租金分配矛盾�

��企业环境污染问

题�
��租期长短与租金

高低的矛盾�

��企业主与雇工

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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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之间的矛盾，正在从熟人社会的矛盾类型

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的矛盾类型。村庄人口的陌生

化，不仅发生在外来的农企技术工人与老年村民之

间，而且发生在年轻的具有村民身份的农民工村民

与常年住村的老年村民之间，更可能发生在常年外

出打工的农民工之间。最典型的情况是：65岁以上

的老年人已经不认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甚至

连名字也叫不出来，更别说辨识。村民之间的矛盾，

如果发生在熟人社会，则会通过家族之间的协商，以

非正式制度的方式解决。但如果发生在陌生人之

间，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即使发生“儿子

不养活父母”这种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矛盾，村干在调

解不下去时，也会建议他们“司法解决”。对于那些

最近几年才嫁入村庄的“儿媳妇”来说，因为不与公

婆住在一起，所以感觉公公婆婆都很陌生。那些自

幼住校上学的儿童，其成长过程，很少与村庄发生联

系，回村基本是“探亲”，他们既不懂稼穑，也不懂村

庄惯习，但因“继承关系”的先赋性，他们才具有了村

民资格。村庄的新出生人口和新嫁入人口，希望从

村集体出租的土地中分配到租金，这会摊薄原有户

籍人口的租金收益。于是，那些新生了孩子的家庭

和新娶了媳妇的家庭，就与没有新生儿的家庭和新

娶入儿媳的家庭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些有大学生的

家庭和闺女出嫁到别处的家庭，也不愿放弃租金收

益。这种冲突，是村民阶层内部的冲突，但经常外化

为村民与村干之间的争执，有时也会延伸成村民阶

层与农场主阶层之间的矛盾。村民经常说，钱不在

多少，关键要公平公正。他们希望村干能够站在他

们预期的立场做出决策。一旦难以形成一致认识，

有些村民就以退出集体出租协议相威胁，或以缩短

出租租期而讨价还价。

村民与农企（农场主）之间的矛盾，经常表现为争

夺村内公共资源的矛盾。在村的老年农民或老年居

民与农业企业在路权、水权、电权等方面存在重大争

议。有时候，在地界、环境污染以及支农项目款项的

安排等方面，也会酿制激烈冲突。农民工在城市可以

稳定就业时，愿意出租家庭的承包地。农民工在城市

不能顺利就业或希望回归农村发展时，就希望收回自

己的承包地，但因为已经签约，形成契约关系，故难以

收回，于是就开始制造麻烦，要么挖断水渠，要么捣毁

农场机械，要么偷盗农场工具。经济波动或经营不善

之后，农民要回土地的冲动也很大。这是村庄内部新

生的矛盾与冲突。农民与农场主之间的显性矛盾，有

时会衍生成其与村组和村委会的矛盾。村民在不认

同契约内容时，就会通过上访追究党支部和村委会

“廉价”出租土地的责任。改革开放之初，在村民取得

承包地时，为少缴税，当时的生产队将一亩三分地当

作一亩地划分给村民。但在村委会将土地转包给农

业企业时，村民就要求重新丈量土地，以实际存在的

亩数签约，以免肥水流了外人田。农场主或农业企业

主为保住原有合同的效力，经常会雇佣村干部做一些

活，防止村干与村民形成同盟。

企业内部的矛盾，是输入性矛盾，是村庄很难解

决的矛盾。这些矛盾经常发生在企业主或农场主与

普通体力农业工人之间。这些体力农业工人，因为

来自劳动力市场，属于临时工性质，互相不熟悉，很

难集体团结起来形成群体压力。所以，单个人的反

抗，或者表现为“弱者的反抗”，或者表现为“烈性的

反抗”。如果是工资拖欠，因为通常只会拖欠几个工

作日，数额不是很大，往往会表现得柔性一些。但如

果发生的是工伤，则会表现得烈性一些。正如村民

与企业发生矛盾会捣毁农用机械那样，农业体力工

人在受到不公对待时，也会打砸企业设施，破坏劳动

工具。这种矛盾发生时，村委会很难介入调解。因

为村委与进村企业之间的关系，经常表现为村民与

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关系，或者是村委代表村民与

企业之间形成的经济合同关系。而企业内部发生的

员工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不在户籍“村民”之列，故村

委一般不予干预。但如果是由村民受雇而发生的与

企业之间的纠纷，则村民会要求村委会出面干预。

久而久之，企业已不愿雇佣村民劳动了。

五五、、村落变迁与治理创新预期村落变迁与治理创新预期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土地流转大背景下，

原有村庄内部的制度设计已难以完全满足村庄的基

本治理需求，原有制度设计正失序于当前的结构变

化之中。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企业员工的村民化会衍生出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外来资本嵌入农村之后，资本的

趋利性质必将使其更深入地参与村庄的利益配置。

而获得更有利配置权的基础，就是将企业员工“村民

化”。事实上，这个通道可依法取得。经 2010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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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日修订生效的《村民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

选举前，应该登记以下三类选民：一是户籍在本村并

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即前文所说的在村农民阶层

和居民阶层）；二是户籍在本村，不在本村居住，本人

表示参加选举的村民（小部分是嫁出的闺女、大部分

是城镇化的农民工阶层）；三是户籍不在本村，在本

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过村民

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这主

要涉及外来的农场主和受雇的技术工人）。第一类

人自然是选民，第二类人经常不参与选举。在这种

情况下，第三类人的选举积极性就成为影响村庄政

治格局的主因。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企业招募的农

业技术工人，虽然户籍不在本村，但居住时间大多已

超过一年，于是就可以申请参加选举，获得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因年满 18周岁

的村民无法全部参加村民会议，所以，村民代表会议

便成为日常议事机构。村民代表的中间力量，往往

是现任村委会成员。而现任村委会成员——村干阶

层又与农场主阶层或企业主阶层过从甚密，所以，他

们一旦提出申请，就有可能获得村民资格意义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村民参选村主任和村支部书记

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主阶层或企业主阶层

推荐的技术农民工人当选村委会成员，则原有权力结

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外人”当

选，则熟人社会的基层治理，将会转化为陌生人社会

的基层治理，这会大大影响村庄公共物品的分配权。

第二，在经济上，农业生产的企业化会消解村庄

的经济基础。土地流转的持续进行，使农业正在转

变为外来企业的农业，农民正在转变为外来的农业

工人①，农村正在转变为老年居民的农村。原来的

“三农”问题正在演变为“新三农”问题，即农业企业

化、农民职业化和居民养老化问题（农民“去生产化”

后趋于养老）。表面看起来，农业企业进入村庄之

后，农业的产值迅速提升了，但农企的“飞地”性质，

使其盈利更多流出村庄，而不是积淀在村庄，这不但

使农民难以分享发展成果，而且还会加大农村社区

的收入差距。也有人提倡农民以土地入股方式参与

开发，即以企业出钱、农民出地的方式形成股份合

作，让农民具有不断分红的机会——以此分享发展

可能形成的收益。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偏好

于通过土地转租而自我开发。

第三，在环境上，村庄的生态系统存在循环失序

问题。在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户会将人

畜粪尿、秸秆菜叶等生活垃圾发酵后，作为有机肥输

送还田，这既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含量，也净化了房

前屋后的环境。但在土地发生流转后，企业更多愿

意使用化肥或从养殖企业购置牲畜粪肥。企业不可

能与农户一家一户地签订农家肥购置合同。在劳动

力外出之后，农户也没有能力将农家肥运到企业承

包的农田。于是，村庄的人粪尿和农家养殖的牲畜

粪尿，便无法被发酵为肥料使用，而会积累在农户厕

所，形成院落内的污染。因为怕院落被污染，老年村

民经常将这些粪便就近倒置于村落附近，造成村落

周边地区的污染。每逢领导前来检查，村委就召集

低保户打扫卫生，清除粪便。但长年累月集聚的垃

圾往往难以彻底清除，其成为村落的主要污染源。

当前农村的污染，一是人粪尿、二是塑料薄膜形成的

白色垃圾、三是秸秆焚烧引发的烟尘。这三大污染，

现在很难治理。

第四，在干部配置上，村干部有转变为企业雇员

的可能。企业主阶层处理好其与村庄关系的捷径，

就是将村干部内部化为雇员。在土地流转完毕之

后，村干部在村庄的活动，就不具“实质”生产意义，

而具“形式”服务意义。村干为农场或农企提供的服

务，“总不能理所当然是免费的吧”。况且《村民组织

法》也不反对村干在农场或农企那里打工。这样，服

务关系就逐渐转变为雇佣关系。村干也就自然转变

为企业的雇员。在原来的制度设计下，村干本应成

为村民的代理，但在成为企业雇员后，村干会转化为

企业的代理。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庄内部的治

理方向。另外，企业主与乡镇一级官员之间的关系，

也往往更密切一些。每逢“上面”有专门用于支农的

项目，乡镇干部也乐意找企业完成。这就使乡村的

权力结构，从村落社会脱嵌出来，转变为“飞地型”经

济基础之上的精英政治。

第五，在土地使用上，农企具有剥夺性开发冲

动。因为农民的承包期是既定的，这限制了农场主

或农业企业主的租期。对于农民（户籍村民）来说，

① 在这里，农业工人的概念不同于职业农民，但可以将农业技术工人理解为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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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承包期满之后会理所当然继续承包。但农场

主或农业企业主一般只能将租期签订为十几年（绝

大多数地方在1998年进行了第二轮承包，故2028年
将到期）。签约期满，理论上可以续约。但能不能续

约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这使农场主的投入具有短

期性。为保证收益最大化，其对土地的开发，就具有

剥夺性，而不具休耕性。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的基本制度设计，

还需要继续创新，并以此适应土地流转率的提升 [4]。

如何召开村民会议？如何赋予村民代表会议以新的

职责？在村庄的企业化过程中，如果企业与村民签

订了长期承包合同，而村民基本进城，则是否需要一

个代理机构与资本下乡后形成的农业企业讨价还价

以保证村民的利益？在土地已全部流转完毕的村

庄，是不是还需要建立村委会和党支部？进而推论：

如果一个乡镇的土地已全部流转完毕，则乡镇的党

委和政府该如何转型？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维持乡镇

党委与政府的原有职能？这些问题，都非常急迫地

需要研究和分析。

毕竟，在资本找不到较好实体投资的大环境下，

其向农村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当流转了土地的

村民逐渐转变为消费意义的居民时，他们的生活，就

既与土地的产出之间失去了联系，也与村庄的发展

之间失去了关联。基于乡土社会建构的初级群体关

系，正让位于基于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的市场关

系。农业的企业化，也将乡村的公共产品带入市场

交易之中。低保户之所以承担着打扫卫生的职责，

实际是村委拿了政府的“低保金”为某些村民保住了

“低保资格”——这个交易过程所蕴含的逻辑，就是

“你要持续不断地领取低保费，你就有义务承担村庄

内部维护公共物品的劳动”。同理，政府给支部书记

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发放补助（或工资）的逻辑，

也可以解释为政府购买公益性工作岗位的逻辑。基

于熟人社会建立的以村民自治为取向的制度规约所

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我们思考未来村庄治理的基

础。唯有如此，才会在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妥善解决好未来发展所遇到

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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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Land Transfer, Class Remodeling, and Village Governance Innovation
——Survey of Three Typical Villages

ZHANG Yi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villages with land transfer practices are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transitions, including the enterp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utput valu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farmers becoming workers, as well as villagers becoming residents. Meanwhile, village

resident population has shown the tendency of heterogeneity. It has weakened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 governance

based on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it has further offset the current governance effect.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stranger society or semi-stranger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evolving

and new class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ng,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for village governance, to

make it better adapt to the convergence of rur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Transfer, Village Enterprization, Stranger Society, Class Remodeling, Villag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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